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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756/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資料文件

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薩委員要

求當 局就 根據 資本 投資 者入 境計 劃 成 功 來 港人士 的受 養人 的入 境 安

排薩 提供 進一 步資 料薸 並要 求當 局 把計 劃對 投資 額“ 規範 薟期 的 規

定薩 與其 他地 區在 這方 面的 規定 作 出比 較。 所 需的資 料現 載列 於 下

文。

受養人的入境安排

2 . 政府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宣布一項新政策薩規管來港工作或

求學薩或以資本投資者身分來港人士的受養人的入境安排薩並於同日

發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在新政策下薩資本投資者可申請帶同配偶

和未滿 18 歲的未婚受養子女以受養人身分來港薩但須符合下文第 3

段載列的條件。父母雖不合資格以受養人身分來港薩但可藉訪客身分

來港探望成年子女。

3 . 入境事務處會按照以下準則薩評估所有受養人的申請薷

( a ) 申請人和保證人的真正目的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並無疑問薸

(b ) 沒有 任何 保安理 由 拒 絕申請 薩包 括申請人並 無嚴重 犯罪 記

錄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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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申請人不會成為香港的負擔薩而保證人有能力在港為其受養

人提供遠高於基本水平的生活和合適的住所。

4 . 根據受養人入境政策薩香港居民如果有多於一名配偶在香港境外

居住薩一般而言薩只有其中一名配偶合資格以受養人身分來港居留薩

其餘只能以訪客身分來港。這安排亦適用於資本投資者。這項規定體

現了本港的婚姻法和社會習俗薩亦防止有人訛稱有多名配偶以便申請

超過一名成年人來港居留。這項安排自一九六零年代開始實施。經驗

顯示薩絕大部分保證人都可以就來港居留事宜與家人作出可接受的安

排。

5 . 來港的未婚受養子女人數沒有限制薩但須符合上文第 3 段載列的

條件薩特別是第 3 ( c )段有關供養的規定。

規範期

6 . 有些委員認為計劃規定的七年“規範薟期太長薩並要求政府把資

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規定與其他地區的同類政策作出比較。

7 . 與其他地區的同類政策相比薩我們認為這個計劃的規定整體上是

合理 的。 有關 政策 應可 吸引 有意 在 本港 和內 地發 展事 業或 投資 的 人

士。雖然與其他主要地區的同類規定相比薩七年的“規範薟期較其他

地區四至五年的要求 1 為長薩但我們的計劃容許申請人更靈活地自行

                                                

1 澳 洲 和 英 國 政 府 均 規 定 申 請 人 須 把 投 資 留 在 當 地 四 年 薩 加 拿 大 和 新加 坡 政 府

的 規 定 是 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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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投資 項目 。資 本投 資者 可以 投 資一 系列 的獲 許金 融工 具和 房 地

產薩後者在其他地區的入境計劃中薩通常不屬於獲許投資 2。加拿大和

澳洲等國則規定申請人必須投資指定的政府投資或項目 3。本港的資本

投資者除了有更多的投資選擇外薩只要遵守相關的“規範薟和申報規

定薩可以隨時在獲許資產和工具之間轉換投資。

8 .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將於二零零三年第三季內推出。現階段我們

不擬修改計劃的規定薩但會在計劃推行一年後進行檢討。

保安局

二零零三年七月

                                                

2 英 國 和 新 加 坡 都 訂 明 房 地 產 不 屬 於 獲 許 投 資 。

3 加 拿 大 規 定 申 請 人 須 把 指 定 的 金 額 投 資 在 五 年 期 的 不 可 轉 讓 零 息 期票 。 有 關

款 項 會 用 於 加 拿 大 各 省 區 的 地 方 發 展 。 澳 洲 則 規 定 申 請 人 須 投 資 於 國 家 或 地

區 政 府 的 資 產 /投 資 。


